关于开展2023年度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及有关课程负责人：
    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沪教委高【2020】30号)和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3年度上海高校市级一流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沪教委高【2023】42号)，市教委启动了2023年度上海高校市级一流课程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1.已获得市级重点课程立项的课程，具体名单见附件1。市级重点课程已结项获评为优秀且未获得国家和市级课程荣誉（国家精品课程、国家一流课程、市级一流课程、市级精品课程、市级全英语示范课程、市级优质在线课程）的优先申报；课程负责人在近三年内至少保证完成一次本课程的主讲任务；课程已建设网页。
2.课程应注重建设创新性、示范引领性和推广性，体现教学改革成果，在上海市乃至全国达到同类课程先进水平。本轮一流课程鼓励开展课程、教材、教师教学能力一体化建设，优先支持专业核心课程、多学科融合性课程和产教融合课程。
二、评选与报送
市教委给予学校一定的申报额度，学校将按市教委文件要求组织评审，择优推荐，在校内进行公示后进行申报。
三、材料提交
请各部门于2023年11月26日前将课程申报表和申报汇总表（排序）电子版发送至jxglk@mail.shufe.edu.cn，11月27日将书面材料一式3份交至教务处课程与教材建设科（申报书附件中的签字盖章待确认推荐后再另行提交)。联系电话：65903580。
附件1  上海市重点课程立项名单
附件2  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
附件3  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汇总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2023年11月21日
